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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立遺囑 + 意定監護 

 

依照《民法》1187 條，透過遺囑來自由決定死後財產要分給誰 

 

也就是不論哪一順位的繼承人，都必須跟被繼承人的「配偶」共同繼承。 

除非是沒有結婚者，否則配偶是屬於「當然繼承人」 

但相關法定繼承人仍可請求「特留分」也就是「法律特別留給法定繼承人的一部分」。 

「只要後面順序的繼承人存在，就不會有無人繼承問題」 

企業公司股權、現金、不動產、投資股票、境外資產、大陸資產、美國房產….. 

 

有一天，如果不幸 失去財產分配權力，是否會產生糾紛？繼承人申請繼承會不會很困難？ 

如果都是公同共有，是不是容易產生糾紛？ 

 

未曾立過遺囑的人，應先趁著清醒提早做好，否則意外發生時，後悔也來不及了。 

失去行為能力，無法立遺囑，一切為時已晚。 

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，遺產糾紛會越來越常見，建議長輩應趁著清醒時， 

先立好遺囑，避免日後子女爭吵家庭失和，而帶著遺憾離世。 

也提醒年輕人，意外隨時會發生，先立好遺囑，在開明的現代社會，也應納入生涯規劃的考慮。 

預立遺囑，最重要的是能自主意思表示，可以手寫、可以口說，更謹重的是請醫生開據精神判定的診斷書。 

老一輩觀念，時常認為立遺囑是種詛咒，等一天有，身體情況不佳時，無法決定財產分配時，才後悔！ 

有時甚至連評估相關法律都來不及，就陷入無法自主的窘境； 

父母應趁著身體健康與意識表示良好時，與專業人士會商，讓自己可以更充分行使財產未來的分配權利。 

遺囑可以貫徹一個人從生前到生後的意志 

無論是財產分配、身後事等，透過遺囑都可以獲得妥善處理。  

一份合法遺囑，內容必須全部手寫，最後手寫簽名、寫上日期，缺一不可；再結合遺囑公證便佳完善。 

遺囑則必須終生保存，而且遺囑時常涉及遺產分配。 

 

遺囑預立是第一階段，但要防範卻意外：例如中風、失智等情況，人還未身故，遺囑還未能生效！ 

而財富傳承則在這一個階段被卡住。 

預立遺囑 

意定監護 

精神診斷 

法院公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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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立遺囑的同時，多一道保障   公證「意定監護」，來延續自我意志。 

「意定監護」可在尚未喪失行為能力前，指定自己倘若不幸失智或中風等喪失行為能力時的「意定監護人」，協助管理

自身財產，倘若未指定監護人，則法院將依財務能力而指定。 

「遺囑」＋「意定監護」 ，對於保障自身意志的延續，雙重保障。 

「意定監護」就是讓還沒有失能、失智的人，可以預先以契約方式和受任人約定，當自己發生符合民法規定意思表示

能力受限時，由法官指定這位受任人為自己的監護人。 

而「意定監護」制度，則開放當事人在意思能力健全時，自行選擇監護人訂定契約由公證人公證，於本人受監護宣告

時，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，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，較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利益。 

有了意定監護受任人，法官須以該人為裁定對象，可以節省很多社會成本，並能減少身心照護及財產管理的爭議，亦

可尊重當事人意願，是很棒的制度設計。 

 

《理財的盲點：有錢人不會做的 13 項理財決定》美國資深 CFP 吉兒．施萊辛格 出版一書 

以其理財規劃三十多年的經驗指出，最後一件「聰明人幹的蠢事」就是，沒有預立遺囑… 

常見所犯下的愚蠢理財錯誤裡，最糟糕的無疑也是：沒有預立遺囑... 

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（CBS News）商業分析師、認證理財規劃師（CFP）的（吉兒．施萊辛格）說： 

在你犯下的愚蠢理財錯誤裡，最糟糕的無疑是，沒有預立遺囑。 

若你未能對自己的死亡預做規劃，很可能給遺留的親人造成混亂。 

你不想考慮自己的死亡並不代表不會發生，而且只會給遺留的親人造成混亂、留下難題… 

 

日本社會近來將預立遺囑視為「終活」一環 

概念也開始推廣，「終活」指的是正視人生的死亡，直到最後一刻，為活得像自己、貫徹自我的人生而作各種準備，包

括充實自己的退休生活、人生最終時與親友好好告別、預先安排身後事等。 

日本因未預立遺囑常引發爭產糾紛緣故，修法推動自書遺囑保管制度！ 

日本統計發現 【未立遺囑】容易產生→遺產糾紛 四分之三發生在小康家庭！ 

日本政府為避免未預立遺囑引發爭產糾紛→施行自書遺囑保管制度；其實，未預立遺囑容易引發遺產糾紛 小康家庭更

常發生遺產糾紛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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